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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

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

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

方案 

(一)公司是否制定經董

事會通過之誠信經

營政策，並於規章及

對外文件中明示誠

信經營之政策、作

法，以及董事會與高

階管理階層積極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二)公司是否建立不誠

信行為風險之評估

機制，定期分析及評

估營業範圍內具較

高不誠信行為風險

之營業活動，並據以

訂定防範不誠信行

為方案，且至少涵蓋

「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第七條

第二項各款行為之

防範措施？ 

(三)公司是否於防範不

誠信行為方案內明

定作業程序、行為指

南、違規之懲戒及申

訴制度，且落實執

行，並定期檢討修正

前揭方案？ 

 

 

V 

 

 

 

 

 

 

 

 

V 

 

 

 

 

 

 

 

 

 

 

 

 

V 

 本公司非屬上市上櫃公司，但已參考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則訂定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本公司訂有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之誠信經

營守則，揭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與本公司網站，

並明示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積極落實之承諾，

要求董事、經理人確實執行。 

 

 

 

 

 

本公司定期執行誠信經營及法令遵循風險自評作

業，針對不誠信行為風險進行分析及評估；內部

規章訂有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明訂禁

止行賄、收賄、提供非法政治獻金、進行不當慈

善捐贈及贊助、提供或收受不合理禮物、款待及

其他不正當利益等不誠信行為，暨規定收受不正

當利益時之處理程序，違規之懲戒及申訴制度，

同時亦不定期對董監事、經理人以及一般員工進

行法令案例宣導及教育訓練，對於誠信經營守則

規範均能有效執行 

 

 

為防範不誠信行為，本公司已訂定誠信經營守則、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且落實執行並定

期檢討修正，113年度未發生違反「誠信經營作業

程序及行為指南」第 3 條所定義較高不誠信行為

風險之案件。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公司是否評估往來

對象之誠信紀錄，並

於其與往來交易對

象簽訂之契約中明

訂誠信行為條款？ 

 

 

V 

 

 

 

 

 

  

本公司對外採購時，均會考量往來對象的誠信紀

錄，且避免與有不誠信行為之廠商進行交易，並

於商業契約中明訂誠信行為條款，要求供應商遵

循誠信政策，如涉有不誠信行為時，得隨時終止

或解除契約。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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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

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

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二)公司是否設置隸屬

董事會之推動企業

誠信經營專責單位，

並定期(至少一年一

次)向董事會報告其

誠信經營政策與防

範不誠信行為方案

及監督執行情形？ 

 

(三)公司是否制定防止

利益衝突政策、提供

適當陳述管道，並落

實執行？ 

 

 

 

 

 

(四)公司是否為落實誠

信經營已建立有效

的會計制度、內部控

制制度，並由內部稽

核單位依不誠信行

為風險之評估結果，

擬訂相關稽核計畫，

並據以查核防範不

誠信行為方案之遵

循情形，或委託會計

師執行查核？ 

  

(五)公司是否定期舉辦

誠信經營之內、外部

之教育訓練？ 

V 

 

 

 

 

 

 

 

 

V 

 

 

 

 

 

 

 

 

V 

 

 

 

 

 

 

 

 

 

 

 

V 

本公司業已設立誠信經營委員會，委員會的主要

職權為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落實誠

信經營，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履行

誠信經營執行情形，對於誠信經營守則規範都能

有效執行。113 年度履行誠信經營執行情形業已

提報 114 年度 2 月 24 日第 12 屆第 41 次董事會

報告。 

 

 

本公司訂有董事會議事規則，要求董事針對與其

有利害關係之議案，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如有

害於公司利益，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應予迴

避；當有發生疑似利益衝突或違反規範情事，提

報人事評議委員會討論時，當事人可於人事評議

委員會表達意見。另，本公司訂有盡職治理準則，

規範本公司及全體員工須基於與客戶或股東之利

益執行業務，以防範利益衝突。 

 

本公司會計制度及內控制度均已依主管機關規定

隨時更新，財務報表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稽核室皆依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之查核程序及

查核週期辦理查核，並彙整已辦理查核之稽核報

告，陳報董事會。 

 

 

 

 

 

 

 

本公司定期或不定期舉辦證券業務相關法規教育

訓練，說明如下: 

1.每月對全體同仁進行同業遭主管機關處罰之案

例宣導。 

2.每年舉辦誠信經營相關教育訓練，113 年度董

監事總參訓人次 11人次，總時數 23.6小時，

參訓人數占全體董監人數 10人比率為 100 %；

員工總參訓人次 1,579人次，總時數 794小時，

參訓人數占年底應訓員工人數 1,534 人的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3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

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

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100%，教育訓練計畫皆已按計畫內容如期完

成。 

3.113年 9月 20日董事會向全體董監事進行誠信

經營宣導，另持續透過公司內網 168菁英學院

線上教育平台向全體員工進行誠信經營宣導，

113年度瀏覽次數共 760人次。 

4.113 年逐月對全體同仁進行同業遭主管機關處

罰之案例宣導，共計 10次。 

三、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

情形 

(一)公司是否訂定具體

檢舉及獎勵制度，並

建立便利檢舉管道，

及針對被檢舉對象

指派適當之受理專

責人員？ 

(二)公司是否訂定受理

檢舉事項之調查標

準作業程序、調查完

成後應採取之後續

措施及相關保密機

制？ 

 

(三)公司是否採取保護

檢舉人不因檢舉而

遭受不當處置之措

施？ 

 

 

V 

 

 

 

 

 

 

V 

 

 

 

 

 

V 

  

 

本公司已訂定檢舉案件處理準則，明定受理部門、

檢舉管道及方式。完整規範及檢舉聯絡資訊請詳

兆豐證券形象網(公司治理→檢舉案件處理)。 

 

 

 

本公司檢舉案件處理準則已訂定檢舉案件之處理

程序，並規定受理檢舉、調查過程及調查結果均

應留存書面文件或電子檔，至少保存七年。檢舉

案件涉及訴訟時，相關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

結。檢舉案件之處理結果，受理部門應以書面或

其他方式通知檢舉人。 

 

本公司檢舉案件處理準則已訂定檢舉人保護措

施，檢舉案件受理後，應以密件立案，對於檢舉

人身分及檢舉內容，應予以保密，不得洩漏足以

識別其身分之資訊。本公司不得因所檢舉案件而

對檢舉人予以解僱、解任、降調、減薪、損害其依

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

利處分。 

113年度本公司透過檢舉管道檢舉案件數共 4件，

經調查成立之案件共 2 件。另，計有 1 案非透過

本公司檢舉管道，屬金控母公司移請處理檢舉案

件，調查結果提報兆豐證券 113 年 5 月 21 日第

12 屆第 31 次董事會報告，並於 113 年 6 月 4 日

函覆金控法遵部。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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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

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

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四、加強資訊揭露公司是

否於其網站及公開

資訊觀測站，揭露其

所定誠信經營守則

內容及推動成效？ 

V  本公司已於公司官網揭露誠信經營守則及年報，

並於年報揭露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推動成效。 

無差異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

所訂守則之差異情形： 

本公司係參考「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有誠信經營守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

為指南，各項運作悉依該規定辦理，無差異情形。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檢討修正其訂定之誠信經營

守則等情形） 

本公司 113 年 4 月 29 日董事會通過修正「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及經董事會

（代行股東會）通過修正「誠信經營守則」，另 113年 4 月 29日、12月 10日經董事會通

過修正「誠信經營委員會組織章程」。 

 


